
桃園市政府第 8次市政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年 2月 25日上午 9時 

地點：本府 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鄭市長文燦 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長 林裕玟 

科 員 邱明月 

壹、主席致詞 

    農曆春節剛結束，在此特別感謝各局處配合本府春節不打烊

政策，在春節期間值勤人員十分辛勞。春節期間本人也至復興區

視察石門水庫淤積情形，並慰勞偏遠地區派出所同仁，偏遠地區

派出所人員少但業務量也十分繁忙，請警察局協助向警政署反應

爭取原鄉、觀光區派出所勤務繁忙加給。 

    過去因為人力問題，圖書館週一休館，但是從使用者的角度

思考應該改變政策，週一雖不提供借還書服務，為方便學子有良

好的學習環境仍應開放閱覽室及 K 書中心，請文化局在最短時間

內做整體規劃。 

    為符合「綠色經濟版航空城」計畫，推動航空城計畫應落實

公開透明、民主參與、綠色經濟、產業引進、生態發展等五原則，

唯有採取民主參與方式，航空城計畫才能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。    

航空城計畫過去推動的方式，民意參與不足，造成特權及炒地皮

等弊端發生，應加以匡正，讓桃園航空城計畫回到正軌，才能獲

得多數民意的支持。請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(一)依據土地徵收條例規定「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

建設須辦理徵收者，若有爭議，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」。

由市府負責的蛋白區區段徵收部分，經調查約有 80%屬於特

定農業區，桃園市政府將採取比法律更高的標準，以「全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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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證」的行政程序，充分反映民意。同時呼籲中央負責的蛋

黃區部分也能跟進辦理，用公平的程序來杜絕爭議。 

(二)在地居民如果對細部計畫有意見，不願意納入航空城計畫，

希望保留或剔除部分，也可經由聽證程序及公開討論後修改

主計畫，尊重居民並與地方發展相容。 

(三)未來新社區營建，將讓所有拆遷戶組織「遷建委員會」參

與，以「離村不離鄉」為原則，保留原有的社會紐帶與文化

傳統，讓新社區比原社區擁有更好的生活機能。另外，新社

區的興建以公有土地為優先，並落實先建後拆。 

(四)為杜絕炒地皮，請地政局最短時間內推動「航空城土地交

易資訊透明化機制」，讓民眾上網就可以查詢航空城土地交

易的土地座落、面積、交易時間、交易價格等資訊，避免因

資訊不透明造成的特權情形。 

(五)為兼顧生態發展，航空城計畫範圍內的埤塘，請都市發展

局、水務局與桃園農田水利會協調，優先保留埤塘做為公共

設施及生態公園；而桃園農田水利會取得的土地，則優先提

供作為社會住宅及產業專區使用。 

(六)請文化局針對航空城內文化資產進行調查及保存計畫，如

過去埔心機場的黑貓中隊停機棚等，可研議以興建紀念公園

方式保留豐富的軍事文化。 

(七)在產業引進上，請經濟發展局及航空城公司規劃「航空城

產業論壇」，把適合航空城發展的航太、倉儲、物流、展覽、

會議、雲端等產業引進推動。 

(八)規劃興建「航空城世貿展覽中心」、「航空城國際會議中心」，

優先使用青埔站區的土地，透過以 BOT、地上權設定或其他

方式推動。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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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機關：觀光旅遊局 

報告案由：2015桃園燈會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本次提燈極具特色，為避免提燈數量供應不足，請觀光

旅遊局立即追加 4萬個，經費增加部分請秘書長協助。 

(二)如何利用龍潭周邊設施帶動當地觀光，並爭取吊橋修復

經費，可利用本次活動邀請觀光局參觀。 

(三)請邱副市長帶隊至臺中燈會觀摩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農業局 

報告案由：桃園市因應停灌休耕措施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地主、佃農應如何領取休耕停灌補助，仍宜由農委會規

定；依農委會規定農機具現無補助，如遇個案再協調。 

(二)桃園、嘉義屬紅火蟻重災區，可利用本次休耕期間加強

紅火蟻防治，後續請本市立委協助向中央爭取經費。 

肆、各機關業務報告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民政局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案，不能只考量行政管理的方便

性，使用者習慣、地政、戶政可否配合轉換等，必須從各種

角度考量，並開放地方居民參與，以最小變動原則辦理。 

二、升格後鄉鎮市改制為區，預算帳面縮減，歸因於建設預算回

歸至各局處，實際上本市今年整體預算微幅增加，但舉債並

未增加、也未加稅。應使民眾瞭解升格後不僅建設增加、總

體福利增加，行政效率也提高；另請各局處特別掌握今年與

往年預算差異，尤其基層預算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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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區環保志工造冊後統一由環保局投保，也必須加強講習；

守望相助巡守隊由警察局統一投保。 

四、未來本市應比照其他直轄市，請秘書處規劃本市職務宿舍，

在安全維護及各局處意見交流較方便。 

伍、提案討論 

一、提案機關：人事處 

案由：修正桃園市政府原住民行政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、桃

園市政府法務處組織規程暨編制表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 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請原民局針對本市 6個原民會館訂定使用規範，提高使

用效率，活化場館。 

(三)各局處未來辦理各項基層活動時，可規劃更多元化的講

習及宣導，如法律、房地產、消費、健康、食安常識等

日常實用性課程。 

二、提案機關：人事處 

案由：為訂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、桃園市       

政府青年事務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，以及廢止桃園市  

政府體育處組織規程暨編制表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新設機關人員增補以府內移撥優先，請教育局協助；辦

公廳舍請秘書長統籌規劃。 

(三)有關體育場館興建部分仍保留體育處辦理，惟各機關未

來規劃興建大型公有建築，如需專業性可專簽請工務局

代辦。  

三、提案機關：人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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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為修正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，及訂定

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處組織規程暨編制表案，提請  

審議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交通事件裁決處組織案，請儘快研議簽准後提市政會

議。 

(三)捷運工程處為因應本市捷運綠線推動，亟需專業、經驗

豐富之人才，請交通局參考人事處建議輔助方式儘快延

攬人員，以確保捷運綠線品質。重大工程津貼請秘書長、

交通局、人事處參考其他縣市先例加以研議；工務局所

提工程專業加給另案討論。  

四、提案機關：經濟發展局 

案由：為訂定「桃園市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

例」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本案必須強化行政監督機制，第 3、9、10條各新增 1

項，針對主管監督機關、航空城公司平時運作監督機

制、增減資明定法定程序列入規範，相關細節文字會

後請邱副市長、黃世杰參議、航空城公司、法務處、

人事處研商，簽准後送議會審議。 

五、提案機關：農業局 

案由：為制訂「桃園市桃園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

條例」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未來本市果菜批發市場合作方案，請農業局與農會接洽

共同研商，可考量將漁市場、青菓合作社等納入之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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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未來如有好的推行方式再提出。  

陸、列管交辦事項辦理情形 

一、104年 1月份重大建設計畫進度落後 10%以上案件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請教育局釐清原住民實驗高中設校政策目標，並請本市

原住民籍議員提供意見後再研議。  

(二)本市新屋區尚未設立高中，未來設校可考量以下 4種方

式進行: 

1、由本市具號召力高中設立新屋分校。 

2、設立技藝、技術型特色高中。 

3、與大學、科技大學合作，設立附屬高中。 

4、整合新屋國中為完全中學。 

(三)落後案件請王副市長督導。  

二、103年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落後案件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警察局中壢分局廳舍使用執照申請，請王副市長專案協

助。  

(二)落後案件多屬廳舍建築工程，各機關應加強培養機關內

專業工程人員，以因應相關工程需求；請副市長督導人

事處籌辦工程採購講習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捌、主席指（裁）示事項（無）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5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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